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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山灌区2018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铁山灌区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北部新墙河下游，属洞庭湖以东丘陵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113-114，北纬28.5-29.5范围。以新墙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灌区，灌溉岳阳县、汨罗市、临湘市、岳阳经开区等四县、市区，共灌溉耕地85.4万亩，以铁山水库作为骨干水源，水库集雨面积493平方公里，总库容6.35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入库径流量4.31亿立米，为多年调节水库，具有防洪、拦砂、农业灌溉、城市供水、发电等多种功能。
2018年9月，铁山管理局聘请岳阳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2018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向水利厅进行项目申报。经岳阳市水务局对方案进行审核，批准在我灌区柏祥镇、康王乡等两个用水者协会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申报与批复程序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的绩效目标主要是实现农业水权分配；合理制定农业水价；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机制；规范农业用水合作组织建设；实行工程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加强工程建设和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农业节水、增收的目的。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需要，我局安排专人管理项目资金，建立了相关的财务制度，有专门的项目资金审批程序，设立专帐，接受上级纪检及审计部门的检查。没有挤占，挪用，浪费及套用资金现象。资金约有结余。
（二）项目财务管理和项目组织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中，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分管农业副市长任组长，财政、水务、民政、物价、减负办、铁山管理局、项目县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项目实施由铁山管理局具体负责管理。资金由市财政局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工程实行政府采购，设计、监理、管理费等凭合同及发票等实报实销。
（三）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目前，工程建设、协会阵地建设已完成，机构已建立，人员已培训，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按设计方案安排，机电设备和土建工程全部实行政府采购，市财政及时支付资金，但没有安排配套资金。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开展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可以使决策层进一步了解项目的实施进展、资金使用、社会经济效益情况，而且通过以项目为对象的绩效评价，达到对项目实施单位、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以促进各相关单位选管理好项目，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1、前期准备
根据《岳阳市财政局关于全面开展2019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岳财发[2019]11号）的要求，我局坚决贯彻上级的决策和部署，迅速启动相关工作。
2、组织过程
根据省厅的部署与安排，我局迅速组织相关科室召开了专题会议，针对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分工协作，积极开展绩效评价的自评工作。
3、分析评价
根据绩效考核办法，整体上看我局决策正确，资金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到位，政策执行有力，有效发挥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现场考评结果表明，本项目综合评价达到预期的效果，综合评价结果为良好。
四、项目主要效益
（一）经济效益
铁山灌区2018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实施前，项目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4360元，农民亩均水费支出20元，农业水费支出占亩均纯收入的0.69%；项目实施后，经预算，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提高到了4580元，年增收320元，农民亩均水费支出降低到18元，亩均降低2元。经测算，示范项目区农民平均年增收160万元。
（二）社会效益
促进了节约用水。项目实施后，末级渠系水利用系数适当提高，亩均节水100立米左右，平均灌溉周期由原来的7天降为5天。同时，协会建设后，将渠系工程的“千根线”串成“一根针”，坚持“早放水，放小水，放好水”，由农民用水户协会“一把锄头管水”，协会负责人统一调度，各组灌水员负责配水。
（三）生态环境效益
随着灌溉条件改善，农业用水保证率将大大提高，新增灌溉面积0.06万亩，恢复灌溉面积0.29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4万亩。
（四）可持续影响
形成了工程管护良性机制，减轻了政府负担。农业用水按方计费，灌溉工程的维护养护，水费收缴，管水配水等工作有了一定的经费保障，农业用水工作由以往的政府统管转变为协会自我管理，既确保了工程的良性运行，又减轻了政府负担。
5、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目前，铁山灌区一个流量以下的支渠76条635.3公里，斗农毛渠15592条11000公里，支斗农毛渠衬砌率不到15%。面对点多、线长、面广、量大的末级渠系改造，仅靠地方政府和农民筹资投劳仍是杯水车薪。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省级财政对灌区末级渠系节水改造投入力度，完善用水计量设施，逐步形成工程良好、计量科学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













附件：岳阳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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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铁山灌区2018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
项目单位：      岳阳市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                                 
主管部门：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19年 6 月 28 日
岳阳市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古群禄
	联系电话
	0730-8613551

	项目地址
	岳阳市经开区康王乡、岳阳县柏祥镇
	邮  编
	414000

	项目起止时间
	2018年  4     月起至    2019      年   6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40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400
	实际支出
（万元）
	387.32
	结余
（万元）
	12.68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400
	省财政
	400
	省财政
	387.32
	省财政
	12.68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款
	380000
	12月5井
	

	下拨协会建设经费
	100000
	12月5井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款
	381240
	12月5井
	

	
	
	
	

	
	
	
	

	
	
	
	

	
	
	
	

	支出合计
	86124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1.2万亩
	1.2万亩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工程量完成率
	5
	5

	
	
	质量指标
	质量合格率
	2
	2

	
	
	
	工程验收合格率
	2
	2

	
	
	时效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率
	1.5
	1.5

	
	
	
	项目资金按时拨付率
	1.5
	1.5

	
	
	成本指标
	实际成本是否在项目目计划成本内
	3
	3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减轻水旱灾害损失情况
	4
	3

	
	
	
	灌溉面积改善率
	4
	4

	
	
	社会效益
指标
	供水保证率
	4
	3

	
	
	
	灌区农村用水稳定性
	4
	4

	
	
	生态效益
指标
	水利灌排情况改善率
	8
	7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民群众对项目发挥作用的好评率
	8
	6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42

	评价等次
	良好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古群禄
	科长
	岳阳市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
	

	姜锋
	副科长
	岳阳市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
	

	任辉
	科员
	岳阳市铁山供水工程管理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填报人（签名）： 任辉                         联系电话：0730-8613551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七）附件




附件3-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评分表（参考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说明

	投  入
（15分）
	预算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人员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制率≦100%，计5分；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三公经费”
变动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5分；
“三公经费”＞0，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5
	5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5分；80%（含）-90%，计4分；70%（含）-80%，计3分；60%（含）-70%，计2分；低于60%不得分。
	5
	5
	

	过  程
（40分）
	预算执行
（15分）
	预算调整率
	预算调整率=0，计3分；0-10%（含），计2分；10-20%（含），计1分；20-30%（含），计0.5分；大于30%不得分。
	3
	3
	

	
	
	支付进度
	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50%；6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指标全部下达完。
每出现一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达扣0.5分，扣完为止。
	3
	2
	项目完工结算审中

	
	
	资金结余
	无结余，3分；有结余，但不超过上年结转，2分；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3
	2
	项目完工结算审中

	
	
	“三公经费”
控制率
	以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制率≦100%，计6分；
每超过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6
	6
	

	
	预算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资金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3
	3
	

	
	
	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资料准确，0.5分。                                            
	3
	3
	

	
	　
	政府采购
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100%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公务卡刷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50％以上的，得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2分，扣完为止。                                            
	3
	3
	

	
	资产管理
（10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1分。                                           
	3
	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自评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他说明

	过  程
（40分）
	资产管理
（10分）
	资产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
②资产配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
⑤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1分，扣完为止。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100%一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3
	2
	资产老化严重

	产  出（25分）
	职责履行
（25分）
	推进全面小康建设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此项指标根据《中共岳阳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岳阳市加快推进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2015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工作的通知》（岳发〔2015〕11号）和《中共岳阳市委 岳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15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工作的补充通知》（岳发〔2015〕19号）附件2第一大项“工作实绩指标”（700分）考核内容设置。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并将其细化成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5
	5
	

	
	
	建设湖南新增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7
	5
	

	
	
	《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5
	5
	

	
	
	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
	
	2
	2
	

	
	
	省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2
	2
	

	
	
	其他工作实绩指标完成情况
	
	4
	4
	

	效  果
（20分）
	履职效益
（20分）
	经济效益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虑的共性要素。
部门单位应根据部门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性化指标。
	15
	5
	

	
	
	社会效益
	
	
	4
	由于资金有限对环保投入不够大

	
	
	生态效益
	
	
	4
	由于资金有限对环保投入不够大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5分；
85%（含）-95%，计3分；
75%（含）-85%，计1分；
低于75%计0分。
	5
	5
	

	总 分
	
	
	
	100
	93
	


备注：如部门（单位）根据本部门实际情况修改调整了附件3《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须相应修改调整本表中的对应部分。

附件3-2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决策
	20
	项目目标
	4
	目标
内容
	4
	设立了项目绩效目标；目标明确；目标细化；目标量化
	①设有目标（1分）
②目标明确（1分）
③目标细化（1分）
④目标量化（1分）
	4

	
	
	决策过程
	8
	决策
依据
	4
	有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某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某部门年度工作计划；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
	①符合法律法规（1分）
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1分）
③部门年度工作计划（1分）
④针对某一实际问题和需求（1分）
以上③需提供佐证资料。
	4

	
	
	
	
	决策
程序
	4
	项目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相关管理办法；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
	①符合申报条件（2分）
②项目申报、批复程序符合管理办法（1分）
③项目调整履行了相应手续（1分）
	4

	
	
	资金分配
	8
	分配
办法
	3
	根据需要制定的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资金分配办法；资金分配因素全面、合理
	①有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1分）
②办法健全、规范（1分）
③因素全面合理（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分配
结果
	5
	资金分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分配结果公平合理
	①符合分配办法（2分）
②分配公平合理（3分）
此项需提供相应的资金分配方案。
	5

	项目管理 
	25
	资金到位
	5
	到位率
	3
	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到位率计算得分（3分）
	3

	
	
	
	
	到位
时效
	2
	资金及时到位；若未及时到位，是否影响项目进度
	①到位及时（2分）
②不及时但未影响项目进度 （1分）
③不及时并影响项目进度（0.5分）
	2

	
	
	资金管理
	10
	资金
使用
	7
	支出依据合规，无虚列项目支出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无超预算情况
	①虚列套取扣4-7分 
②依据不合规扣2分
③截留、挤占、挪用扣3-6分
④超标准开支扣2-5分
⑤超预算扣2-5分
	7

	
	
	
	
	财务
管理
	3
	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健全；制度执行严格；会计核算规范
	①财务制度健全（1分）
②严格执行制度（1分）
③会计核算规范（1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3

	项目管理 
	25
	组织实施
	10
	组织
机构
	1
	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①机构健全、分工明确  （1分）
	1

	
	
	
	
	支撑
条件
	1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提供或具备了必备的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条件
	具备人员、场地、设备条件（1分）
	1

	
	
	
	
	项目
实施
	3
	项目按计划开工；按计划进度开展；按计划完工
	①按计划开工（1分）
②按计划开展（1分）
③按计划完工（1分）
	2

	
	
	
	
	管理
制度
	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相关管理制度
	①管理制度健全（2分）
②制度执行严格（3分）
以上①需提供佐证资料。
	4

	一级
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
指标
	分值
	具体指标
	评价标准
	自评
得分

	项目绩效
	55
	项目产出
	15
	产出
数量
	5
	目标完成率=目标完成数/预定目标数×100%
	完成绩效目标100%得5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5

	
	
	
	
	产出
质量
	4
	目标完成质量=实际达到的效果/预定目标×100%
	项目产出质量达到绩效目标100%得4分，未完成100%的同比例扣减。
	4

	
	
	
	
	产出
时效
	3
	项目资金使用的预定目标是否如期完成，未完成的理由是否充分
	项目产出时效达到绩效目标得3分，未如期完成且无充分理由的扣3分。
	3

	
	
	
	
	产出
成本
	3
	项目产出成本是否按绩效目标控制
	项目产出成本按绩效目标控制得3分，未完成的，按超支比例扣减。
	3

	
	
	项目效果
	40
	经济
效益
	8
	指项目对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等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经济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社会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产生社会综合效益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社会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环境
效益
	8
	项目实施是否对环境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
	完成绩效目标设定的积极的环境效益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7

	
	
	
	
	可持续
影响
	8
	项目实施对人、自然、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影响
	完成绩效设定目标的得8分，未完成的，按完成情况酌情扣分。
	8

	
	
	
	
	服务
对象
满意度
	8
	服务对象满意率=项目区被调查人数中表示满意的人数(户数)/ 被调查人数(户数)×100%
	满意率达90%（含）以上的得8分，80%（含）-90%得6分，70%（含）-80%得4分，60%（含）-70%得2分，60%以下不得分。
	6

	总分
	100
	
	100
	
	100
	
	
	93



备注：部门（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样表）》上进一步完
善、量化、细化个性指标，形成本项目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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